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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威中法办〔2021〕33号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关于印发《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

本院各部门：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实施细

则（试行》已于 2021 年 8 月 14 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 2021

年第 25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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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实施细则（试行）

为进一步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在辅助办案决策、

统一法律适用、强化制约监督等方面的作用，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专业法官会议工作机制的指导意

见》的规定，结合我院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专业法官会议是向审判组织和院庭长（含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履行法定职责提供咨询意见的内部工作机

制。

第二条 专业法官会议成员由全体法官组成。

专业法官会议按照刑事、民事、商事、行政、执行、审

判监督条线分别设立，分别由相应审判业务的院长、分管院

长、专委、庭长和其他法官组成。

各条线专业法官会议组成人员根据法官变动情况即时

调整。

根据讨论案件或事项的需要，专业法官会议可邀请对相

关法律问题有一定研究的其他审判部门法官参加，或者邀请

非专业法官会议成员列席。

法官助理可以列席专业法官会议。

第三条 行政专业法官会议参会法官人数不少于 5人；

刑事、民事、商事、执行专业法官会议参会法官人数不少于

7人；审判监督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原审法院为本院的再审案

件参会法官人数不少于9人，研究其他再审案件不少于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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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合议庭在办理案件时，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建议院庭长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

（一）合议庭内部无法形成多数意见,或者持少数意见

的法官认为需要提交研究的;

（二）有必要在审判庭、审判专业领域之间或者辖区法

院内统一法律适用的；

（三）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

制的若干意见》第 24条规定的“四类案件”范围的;

（四）与本院、同级法院和上级法院的类案裁判可能发

生冲突的；

（五）合议庭对拟改判下级法院的案件意见不一致的；

（六）拟对下级法院的案件发回重审的；

（七）院庭长或审判长认为应当提交研究的其他案件。

第五条 下列事项可以提交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研究：

（一）类案审判指导意见；

（二）相关审判业务规范性文件；

（三）优秀裁判文书、典型性案例评选的相关工作；

（四）案件评查相关工作；

（五）审判委员会交办的与审判业务相关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拟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应当由专

业法官会议先行讨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直接提

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一）依法应当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但合议庭与院

庭长之间不存在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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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因其他特殊事由无法或者不宜召开专业法官会

议讨论，由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

第七条 原审法院为本院的下列再审案件，应当提交专

业法官会议研究：

（一）拟对上级法院指令再审案件、检察机关抗诉的民

商事案件予以维持的；

（二）无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拟对当事人申请再审

案件、上级法院指令再审案件、检察机关抗诉的民商事案件

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的。

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前款规定的再审案件时，可以邀请原

二审合议庭成员列席，若专业法官会议三分之二以上参会人

员同意合议庭意见，则可以不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

若无法形成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意见，则应当将案件提交审

判委员会研究。

第八条 承办法官或持合议庭少数意见法官认为需要

召开专业法官会议的，应当经庭长同意后呈报分管院领导决

定。庭长认为需要召开专业法官会议的，报请分管院领导决

定。分管院领导决定召开的，一般由其本人召集并主持会议。

院长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可以决定召集并主持会议。

第九条 拟提交专业法官会议的案件，合议庭应在会议

召开前准备案件情况报告，报告一般包括基本案情、争议焦

点、评议意见、需要讨论的问题、相关法律法规和案例等参

考资料。案件涉及统一法律适用问题的，应当说明类案检索

情况，确有必要的应当制作类案检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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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材料一般包括事项内容和相关说明，包括起草背

景、文本结构、争议条款、主要创新、征求意见及修改情况

等。

第十条 专业法官会议材料应当于会议召开前三日送

参会人员。

第十一条 专业法官会议由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

专职委员或委托的庭长主持。

第十二条 主持人应当在会前审查会议材料并决定是

否召开专业法官会议。对于法律适用已经明确，专业法官会

议已经讨论且没有出现新情况，或者其他不属于专业法官会

议讨论范围的，主持人可以决定不召开会议，并根据审判监

督管理权限督促或者建议合议庭依法及时处理相关案件。主

持人决定不召开专业法官会议的情况应当在全流程网上办

案系统或者案卷中留痕。

主持人召开会议时，应当严格执行讨论规则，客观、全

面、准确归纳总结会议讨论形成的意见。

第十三条 参会人员应当提前认真查阅、研究相关案件

或事项材料，做到准备充分。

第十四条 专业法官会议按照下列规则组织讨论:

(一)合议庭作简要介绍;

(二)参加人员就有关问题进行询问;

(三)列席人员发言;

(四)参加人员按照法官等级等由低到高的顺序发表明

确意见,法官等级相同的,由晋升现等级时间较短者先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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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五)主持人视情况组织后续轮次讨论;

(六)主持人最后发表意见;

(七)主持人总结归纳讨论情况,形成讨论意见。

第十五条 专业法官会议应当形成会议记录，由全体参

会人员签字。讨论意见不一致的，会议记录应当归纳并注明

每种意见的持有者。

参会人员对与本人发言不符的会议记录可以修改，修改

记录应当全程留痕。

参加人员会后还有新的意见,可以补充提交书面材料并

再次签字确认。

第十六条 会议记录应当按照年度、次数进行编号排

序。案件研究记录应当附案件副卷存档，事项研究记录应当

存档。

第十七条 专业法官会议讨论形成的意见供合议庭和

院庭长参考。

专业法官会议的多数意见与合议庭意见不一致的，合议

庭应当及时复议，复议情况应形成合议庭笔录并入卷存档。

经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四类案件”，专业法官会议没

有形成多数意见、合议庭复议后的意见与专业法官会议多数

意见不一致或合议庭对法律适用问题难以作出决定的，应当

层报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对于“四类案件”以外的其他案件，专业法官会议没有

形成多数意见或合议庭复议后的意见仍然与专业法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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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意见不一致的，可以层报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

定。

合议庭复议情况以及院庭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的情况，应当在办案平台或者案卷中留痕。

第十八条 合议庭未采纳专业法官会议意见的，应当在

合议笔录中对不采纳的理由予以详细记载。承办法官应当将

合议结果于合议后、裁判文书会签前书面报告庭长和专业法

官会议主持人。

第十九条 专业法官会议的参会人员与讨论案件有利

害关系或存在其他可能影响依法客观公正发表意见情形的，

应当回避。

回避由主持人批准或决定。

第二十条 专业法官会议的参会人员应当严格遵守保

密规定和保密纪律，不得泄露会议议题、参会人员意见及会

议意见等内容。

第二十一条 本细则自下发之日起试行。本院之前发布

的文件与本细则不一致的，以本细则为准。

附件 1：2021 年专业法官会议人员建议名单

附件 2：以本院为原审法官的再审案件提交专业法官会

议研究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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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专业法官会议人员建议名单

刑事专业法官会议（10人）：（主持人：杨文昌）

杨文昌 李 洁 王华胜 张 伟 牛建军 方 波

刘净瑜 李艳芳 刘成军 苏丽杰

民事专业法官会议（19人）：（主持人：宋 光 侯进荣

陈天合 张英秋）

宋 光 侯进荣 陈天合 张英秋 于荣勋 董光成

杨秀萍 金永祥 赵 芳 张燕妮 蒋 涛 张丽萍

于大海 郑华章 侯善斌 潘 慧 许 萍 王军志

郭林涛

商事专业法官会议（14人）：（主持人：宋 光 侯进荣

张英秋）

宋 光 侯进荣 张英秋 王树远 于永忠 邓 锐

乔 卉 王玲丽 刘志敏 马树芳 王 慧 于 晶

唐玉沙 葛俊生

行政专业法官会议（7人）：（主持人：邱会军）

邱会军 于荣勋 毕海燕 宫晓燕 王玲丽 马树芳

苏丽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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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专业法官会议（12人）：（主持人：梁 伟）

梁 伟 孙文强 刘勇良 周爱军 郭庆文 孙建国

乔 卉 周明强 赵 芳 张燕妮 金永祥 邓 锐

审判监督专业法官会议（17人）：（主持人：邱会军）

邱会军 王树远 于荣勋 董光成 杨秀萍 于永忠

刘成军 苏丽杰 宋智慧 张丽萍 王华胜（刑事）

张 伟（刑事） 金永祥（民商事） 乔 卉（民商事）

张燕妮（民商事） 邓 锐（民商事） 毕海燕（行政）

环境资源类案件和知识产权“三合一”案件由合议庭根

据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刑事、民商事、行政法官组成跨条线

专业法官会议，报分管院长决定并由分管院长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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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以本院为原审法官的再审案件提交专业法
官会议研究情况表

案件来源 裁判结果 流程

院长发现程序

提起再审

维持 提交审委会研究

改判或发回重审 合议庭决定

当事人申请再审

维持 合议庭决定

有新事实，新证据改

判或发回重审
合议庭决定

无新事实、新证据改

判或发回重审

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后，根据会

议讨论情况决定是否提交审

委会研究

上级法院指令再审

维持

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后，根据会

议讨论情况决定是否提交审

委会研究

有新事实，新证据改

判或发回重审
合议庭决定

无新事实、新证据改

判或发回重审

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后，根据会

议讨论情况决定是否提交审

委会研究

抗诉（刑事）
维持 提交审委会研究

改判或发回重审 提交审委会研究

抗诉（民商事）

维持

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后，根据会

议讨论情况决定是否提交审

委会研究

有新事实，新证据改

判或发回重审
合议庭决定

无新事实、新证据改

判或发回重审

提交专业法官会议后，根据会

议讨论情况决定是否提交审

委会研究

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3 日印发


